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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7 屆第 7次定期大會花蓮縣政府 

自 10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3 月 31 日止工作報告表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稅務 壹、納稅服務及

宣導 

一、推行納稅服

務 

 

 

 

 

 

 

一、創新便民積極提升服務品質： 

以「專業效率、創新服務、追求卓越」為核

心價值，「電話有禮貌、服務態度好、工作

有效率、環境整潔佳」為服務守則，「愛心

辦稅」及「以客為尊」的服務理念，貼近民

眾需求，營造和諧的納稅環境。 

地方稅務局101年為民服務工作，經考核評

定為本府所屬機關單位第1名；並經評選獲

入圍行政院第五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一）稅務專線電話全年無休24小時服

務： 

秉持「以客為尊」「愛心辦稅」的

服務理念，與縣府同步致力於服

務 品 質 的 提 升 ： 稅 務 專 線

03-8226121提供365天全年無休24

小時全天候服務，民眾於下班或

例假日撥地方稅務局總機，即有

專人接聽為民眾解決稅務問題。

101年受理224件、102年1至3月受

理40件，均即時處理主動回復來電

者，便捷有效率的貼心服務，深

獲民眾肯定。 

（二）全功能櫃台延時服務並擴增服務項

目： 

全功能櫃台提供「一處收件、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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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立即取件」之便捷服務；

另為方便上班族申辦稅務事項，

中午不打烊、並延長服務時間至

下午6時，同時積極整合臨櫃申辦

項目，101年擴增稅務健檢、專業

代理人免附證備查等10項服務，

服 務 項 目 由 100年 之 91項 擴 增 至

101項。 

101年全功能櫃台受理40,906件、

102年1至3月受理10,637件。 

（三）實施身心障礙者免下車便捷服務： 

因應身心障礙民眾之需求，增進

其洽辦業務之便利性，實施身心

障礙者免下車「專線專區」服務

。身障不便者進入專區只要按鈴

或電話通知，即有專人受理，是

極為便捷貼心之服務。101年服務

18人次、102年1至3月服務8人次。 

（四）延伸服務據點至各鄉鎮： 

本著「稅務服務、主動出擊」理

念，稅務行腳伸入本縣各鄉鎮，

提供民眾便捷、貼心之服務，免

除民眾往返奔波，擴展稅務服務

提昇服務品質。101年4月及9月分

赴光復、秀林、鳳林、豐濱及富

里等鄉鎮，實施「定期定點、專

櫃服務」。服務事項有稅務諮詢、

網路申報輔導、奢侈稅宣導、補

發各稅繳款書、受理查調全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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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總歸戶清單、所得清單、房屋

稅籍證明之核發、身心障礙者使

用車輛免徵牌照稅申請收件及輔

導辦理長期約定轉帳納稅等。101

年延伸服務受理申請624件，102

年延伸服務計畫預定4月起，分上

、下半年赴各鄉鎮辦理。 

（五）受理「零等待預約服務」： 

受理民眾以電話、傳真或網路方

式申請房屋稅稅籍證明，使用牌

照稅、房屋稅、地價稅補單與當

期繳納證明等申辦事項。並於約

定時間至全功能服務櫃台取件，

免除等候時間，落實簡政便民措

施。101年受理361件，102年1至3

月受理90件。 

（六）全員參與走動式服務： 

為協助民眾申辦案件，由稅務局

全體同仁輪值大廳接待志工配合

擔任引導，實施走動式服務，提

供諮詢解說，深獲民眾肯定。101

年服務11,227人次，102年1至3月服

務2,549人次。 

（七）設置志工服務專櫃： 

志工引導納稅人洽辦業務、輔導

填寫各項申請書表，協助影印申

辦資料，以利申請事項之辦理；

並配合輪值走動式服務同仁，協

助洽公民眾辦理稅務事宜，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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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法令宣導資料，提供代叫

計程車等貼心服務，有效協助稅

務行政服務。101年服務27,849人

次，102年1至3月服務5,524人次。 

（八）設置「民眾上網區」、「書寫閱覽區

」及「血壓測量區」： 

於稅務局一樓大廳設置電腦並加

裝讀卡機，提供民眾上網查詢及

以自然人憑證查調電子謄本等各

項服務，血壓測量設備提供貼心

服務措施；另於全功能服務櫃台

前，規劃書寫閱覽區，提供民眾

填寫申請書表，與閱覽報章雜誌。 

（九）關懷弱勢，服務到府愛心送： 

身心障礙人士或年滿 65 歲以上

縣民，只要提出申請，即派員到

府服務。服務項目有所得或財產

資料清單之核發，房屋稅、使用

牌照稅、地價稅繳納證明或課稅

明細、轉帳納稅之申請及使用牌

照稅之減免申請等。101年受理53

件，102年1至3月受理10件。 

（十）遠距視訊馬上辦： 

為體恤偏遠地區居民申辦稅務案

件之舟車勞頓，於光復鄉公所設

置稅務遠距視訊服務，自101年11

月12日啟動，在地申辦即時發證，

中區民眾申辦稅務事項，毋需親

赴地方稅務局，透過視訊即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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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地服務，有效提升服務品質

，深獲中區民眾好評，101年受理

15件、102年1至3月受理161件，預

定102年將陸續擴展至豐濱鄉等偏

遠鄉鎮辦理。 

二、便捷服務程序，簡化申辦流程： 

（一）推廣地方稅網路申報，提供全年無

休24小時零距離零時差服務： 

1.建置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提供

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娛

樂稅、地價稅、房屋稅等6個稅目

線上申報及列印繳款書等全年無

休24小時、不受時空限制、跨縣

市之e化便捷服務，納稅人、地政

士、記帳士、會計師業者等，無

需親自往返送件、領單，24小時

在家中或辦公室透過線上網路即

可完成地方稅各稅目申報及繳款

書列印。 

2.全體動員推廣網路申報：成立網

路申報「到府輔導操作服務小組

」，逐一到府輔導系統安裝、設定

連線、元件下載、實例操作等服

務，協助排除操作障礙，以提昇

民眾及專業代理人使用意願，深

獲好評，101年度到府輔導服務共

16次，102年1至3月共4次。 

3.網路申報推廣成效優異：地方稅

網路申報系統，經積極推廣，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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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件數快速成長，101年網路申報

總 件數為32,121件 ，較100年的

27,684件增加4,437件，成長率為

16.03% ； 網 路 申 報 比 率 亦 由

64.30% 成 長 至 77.50% ， 計 成 長

13.2%，名列全國第4名。102年1

至3月受理網路申報件數8,368件

、網路申報比率為78.40%。 

（二）稅務局全球資訊網站提供豐富多元

資訊及多項申辦服務： 

資訊網站提供稅務法令、題庫、便

捷服務措施、申請書表下載、網路

繳稅、公布欄及 新消息等資訊，

民眾上網，即能申辦稅務事。 

建置facebook臉書專頁，除發布各

項租稅宣導活動及稅務訊息外，同

時提供民眾一個互動式的網路溝

通平台，民眾有任何稅務疑問或稅

政建議，皆可留言，並迅速獲得回

覆。 

101年資訊網站受理申辦、預約、

查詢計16,786人次，102年1至3月受

理2,026人次。 

（三）全功能櫃台服務免填寫申請書表： 

全功能服務櫃台受理民眾申請核

發各項稅籍證明資料，毋需填寫申

請書表，有效縮短申辦流程，提昇

行政效率，落實便捷服務。 

（四）印製並即時修正「申辦事項應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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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覽表」： 

櫃台服務人員於回應民眾之同時

勾選應檢附之證件交予納稅義務

人，補件一次告知。 

（五）各稅開徵期間，除全功能櫃台外，

各科室設置服務中心，加強開徵稅

目服務，中午不打烊，並延長服務

時間，主動通知提醒民眾如期繳納

稅款： 

使用牌照稅4月1日至4月30日、房

屋稅5月1日至5月31日及地價稅11

月1日至11月30日開徵期間，中午

不打烊，並延長服務時間至下午6

時，受理補發稅單、納稅查詢等各

項服務。各稅開徵及滯納期屆滿

前，主動寄發納稅查詢通知單，發

送手機簡訊及電話語音，貼心提醒

尚未繳納稅款之納稅義務人依限

繳納。 

101年計辦理寄發納稅查詢單通知

29,319件（使用牌照稅13,607件、房

屋稅6,628件、地價稅9,084件）、數

據語音call out 5,222通（使用牌照

稅1,938通、房屋稅983通、地價稅

2,301通）、行動電話簡訊發送件數

7,316件（使用牌照稅3,787件、房

屋稅1,506件、2,023件）。 

（六）設置免付費電話： 

提 供 0800-386969 及 0800-086969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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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型免付費電話，每月諮詢申辦者

925話次。 

（七）設置傳真機12部，分置於各科，提

供民眾電話及傳真等線上申辦案

件之便捷服務。101年受理1,064件

，102年1至3月受理260件。 

（八）與本府社會處、民政處、消防局、

地政機關、戶政機關、13鄉鎮（市

）公所、監理機關、行政執行署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等單位，利用各

項連線作業、資訊檔案資源分享，

即時更新、查調，簡化作業流程、

減少民眾往返奔波及維護民眾權

益。 

（九）建置知識管理系統： 

將各稅標準作業程序、法令規章、

心得交流、經驗傳承、會議紀錄、

相關作業程序、研究發展等相關知

識，透過知識管理平台系統相互交

流及經驗傳承，充分提升行政效能

及節省紙張。 

（十）提供案件承辦資訊種類： 

提供各稅申辦業務、申請書表、範

例、應備證件、標準處理流程及處

理時限表，建置於資訊網站，供民

眾下載。 

（十一）積極辦理各稅退稅作業，每週限

時退稅： 

1.每週辦理各稅稅款及滯納、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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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退稅作業。 

2.101 年 地 方 稅 各 稅 目 共 計 退 稅

7,451件，金額3,467萬7千元；其中

，支票退稅4,880件、金額2,429萬4

千元，直撥退稅2,273件、金額977

萬4千元，現金退稅298件、金額

60萬9千元，均依規定迅速、確實

退還納稅義務人。 

102年1至3月地方稅各稅目共計

退稅1,071件，金額760萬元；其

中，支票退稅804件、金額597萬

元，直撥退稅264件、金額162萬5

千元，現金退稅3件、金額5千元

。 

3.提醒受退稅人儘速提兌以維護自

身權益： 

101年共發出已送達逾3個月未兌

領支票通知單計631件，通知受退

人，以確保其權益。102年1至3

月計113件。 

（十二）稅務健檢：  

將散於各稅目且攸關民眾權益

的租稅優惠措施、裁罰規定及

相關便捷服務整併，民眾只要

攜 帶 身 分 證 至 全 功 能 櫃 台 查

詢，補稅、退稅、節稅一次辦

妥，可避免因未諳法令而錯失

享受租稅權益。稅務健檢自101

年12月1日開辦，至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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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32人次，102年1至3月服務

65人次。 

（十三）專業代理人免附證： 

本縣登記有案且執業中之土地

登記專業代理人與其助理員，

自101年8月起，於首次代理申

辦案件時，依其提供身分證掃

描建檔備查，於第2次起即免附

證，以達簡政便民之目的。 

（十四）創新「八合一」便民措施，跨機

關整合各項稅費投遞通訊住址

異動服務： 

由本府地方稅務局主辦「跨機

關整合通訊地址通報作業」，整

合稅務局、北區國稅局花蓮分

局、花蓮監理站、地政事務所、

戶政事務所、中華電信、台電

公司及自來水公司等8個機關

（單位），建立相互通報機制，

民眾至任一機關填寫地址異動

申請書，透過機關間平行通報

即可同步更址。讓民眾只要1處

申請，8處同步更址，免於往返

奔波各機關，此項便民服務措

施廣受民眾好評。101年本府地

方 稅 務 局 受 理 及 轉 送 案 件 計

109件，102年1至3月底計受理16

件。 

三、重視民情輿情主動積極處理並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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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定「納稅人抱怨處理程序作業計

畫」，成立「抱怨處理小組」，妥善

處理民眾申訴案件，設置納稅人申

訴專線、協談中心，暢通納稅人申

訴管道以解決民怨，101年受理6

件，均依限辦結主動檢討，102年1

至3月受理4件。 

（二）主動蒐集媒體輿情反映： 

每日就各大報中有關地方稅政之

民意反映輿情報導，剪輯陳核後

彙送相關單位確實列管處理，並

製成「新聞剪輯資料處理表」，作

為 業 務 改 進 之 參 考 。 101年 蒐 集

1,159 則 、 102 年 1 至 3 月 蒐 集 317

則，與稅務相關議題及災害類均

逐案簽辦。 

（三）民眾意見積極處理： 

縣長親民時間、縣府1999專線服

務、縣長及局長民意信箱、民眾

抱怨事項、人民陳情及稅務局網

站民意論壇案件，由專人受理及

管制，依業務性質以 速件分請

相關科室專案妥善處理，並隨時

檢討改進應修正事宜。 

101年受理民眾意見共計126件（縣

長親民時間3件、縣府1999專線37

件、縣長電子民意信箱31件、局

長電子民意信箱31件、民眾抱怨

處理6件、人民陳情書面案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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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稅務局網站民意論壇7件）。 

102年1至3月受理民眾意見共計27

件（縣府1999專線3件、縣長電子

民意信箱9件、局長電子民意信箱

7件、民眾抱怨處理4件、人民陳

情書面案件2件、稅務局網站民意

論壇2件）。 

（四）人民申請案件依限處理： 

受理發給民眾各種證明等文件，

備有各項定稿式申請書表供民眾

申辦，依各項特性分別訂定處理

時限，予以管制。101年受理9,983

件，102年1至3月受理1,841件，均

依限辦結。 

（五）主管下鄉訪查民情輿情： 

為瞭解納稅人需求，藉由科室主

管 下 鄉 深 入 基 層 ， 聽 取 興 革 意

見，作為便民服務改進之參考。 

101年訪查33件，102年1至3月訪查

6件，民眾意見逐案簽辦並通報相

關科室檢討改進。 

（六）辦理「政風問卷調查」、「為民服務

問卷調查」、「網路為民服務問卷調

查」及「員工滿意度問卷調查」，

瞭解納稅人需求及同仁自我診斷

作為改進之參考，以提升服務品

質。 

1.政風問卷調查： 

為瞭解民眾對稅務同仁之政風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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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及服務態度，辦理政風廉潔、

為民服務及洽公環境滿意度問卷

調查。 

101年度就上述主題辦理問卷調

查，98%民眾對於稅務局同仁之

廉潔度給予正面回應。對於為民

服務及整體環境整潔滿意度，亦

有98.50%民眾給予高度肯定及極

高評價。 

2.書面及網路為民服務問卷調查： 

101年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民眾對稅務局整體服務品質

平均滿意度為97.55%；整體服務

品質滿意度較100年度的滿意度

95.74%，提昇1.81%。問卷調查中

民眾建議事項逐案分析、研議因

應作為及追蹤檢討。 

3.員工問卷調查： 

有服務熱忱及專業的員工才有滿

意的顧客，透過不具名問卷的形

式，自我實現「顧客導向」的理

念。101年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同

仁對整體服務滿意度為93.41%；

整 體 服 務 滿 意 度 較 100 年 提 昇

4.58%。 

針對滿意度較低及民眾或同仁建

言應改善部分，通報相關科室改

進，並將辦理情形管制追蹤至改

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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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勵創新、標竿學習以提升服務品質： 

（一）鼓勵同仁研提創新服務方案： 

訂定「創意服務實施計畫」，運用

個 人 智 慧 與 團 隊 精 神 ， 集 思 廣

益，擴展解決問題之能力及激發

同仁要新、要變的新思維，提升

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101年針對

服務、稽徵作業簡化、資料庫及

資安管理等主題，提出21案創意

措 施 ， 積 極 擴 展 稅 務 服 務 的 廣

度、深度及速度。 

（二）辦理績優機關及企業參訪： 

為樹立優質服務典範，不斷改善

現有服務傳送方式，讓民眾更直

接感受到服務品質的提高，及以

民眾角度思考的服務規劃，建立

稅務優良形象。101年分赴績優機

關「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與

獲頒第四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機關

「苗栗縣政府稅務局」參訪，參

訪後分組撰寫心得報告6篇，並就

所提建議事項列管，通報相關科

室參辦及檢討改進。 

（三）公文處理品質績效優質化： 

本府地方稅務局對於一般公文的

處理，除依照公文管制期限辦理

外，並責成各科主管隨時督促同

仁注意公文處理時限及品質。另

關 係 人 民 權 益 之 申 請 及 陳 情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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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依其特性分別訂定處理時

限，予以管制，以提昇整體公文

處理時效。近3年公文處理績效如

下： 

1.99年度所屬一級機關公文處理成

效檢核經本府評定「特優等」、100

年度評定「免予考核」、101年度

評定「優等」。 

2.發文平均日數99年0.69天，100年

0.71天，101年0.73天，102年1至3

月發文平均日數0.76天。 

（四）強化電話禮貌及服務態度： 

1.辦理電話禮貌測試：自101年起，

稅務局及花蓮市公所組成電話測

試小組，不定時不定次互測試同

仁電話禮貌，公布測試成績，並

就接聽電話禮貌較差之同仁，由

科室主管即時督促加強接聽禮儀

。101年測試小組測試192人次，

縣府志工測試123人次，平均成績

92.9分，居本府各局處第2名。102

年1至3月縣府志工測試14人次，

平均成績92.4分，居本府各局處第

6名。 

2.為提升櫃台服務品質，設計「櫃

台服務評價表」，置於服務櫃台，

供洽公民眾填寫，作為提升服務

品質改進之重要參考。 

3.成立納稅服務督導考核小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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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考核服務人員為民服務情形，

並於每季召開檢討會議，檢討改

進績效，以追求卓越服務品質。 

4.辦理專業知能訓練，充實稅務專

業知識及處理能力，以提昇服務

品質： 

101年辦理「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

形清查講習」、「房屋稅籍及使用

情形清查講習」、「使用牌照稅車

輛檢查作業講習會」、「 新稅務

法令講習」、「房屋稅開徵講習」

、「為民服務電話禮貌講習會」、「

使用牌照稅違章案例解析」、「租

稅教育宣導人員勤前講習」、「建

築法規與實務」、「民法在公務上

的應用」、「租稅行政救濟與實務

」及「民眾溝通與運用技巧」等

在地訓練課程，計55場次，訓練

2,264人次。 

五、善用社會資源─運用機關、團體及志工人

力協助納稅服務： 

（一）設置志工服務專櫃，運用志工人力

，協助辦理稅務工作，101年退休

員工及社會人士14人以固定方式

提供服務，協助納稅人完成稅務諮

詢 及 納 稅 義 務 。 101年 協 助 引 導

27,849人次，102年1至3月協助引導

5,524人次。 

（二）提供多元全方位繳稅管道便利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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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稅教育及

宣導 

 

 

 

 

 

 

 

 

 

 

 

 

 

 

完成納稅義務： 

101年納稅人利用1.金融存款戶轉

帳繳稅計37,917件、2.自動櫃員機（

ATM）繳稅計1,454件、3.網路繳稅

165件、4.信用卡繳稅計5,479件、5.

便利商店繳稅計75,577件、6.電話語

音繳稅計103件、7.晶片金融卡繳稅

計 204 件 等 ； 其 中 便 利 商 店 繳 稅

75,577件，比較100年74,299件成長

1.7%，免除納稅人銀行排隊往返奔

波之苦，便利納稅人全方位繳稅，

徵納兩便。 

 

一、辦理學校租稅教育： 

（一）本縣幅員遼闊13鄉鎮（市）共有106

所國民小學、26所國民中學，為提

昇各校參與意願，活動項目創意且

多元，內容涵蓋國稅及地方稅，於

活 動 前 請 教 育 處 於 教 育 網 站 公

告，適時宣導俾提昇租稅教育宣導

普及率。 

（二）辦理學校租稅教育巡迴演講及宣導

活動；遴派專業講師至各國中、小

學專題演講暨有獎徵答，並結合學

校各項活動辦理租稅宣導，強化租

稅教育向下紮根，深植誠實納稅理

念。 

101年辦理118場次，計22,081名師

生參與。102年1至3月辦理27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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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4,866名師生參與。 

（三）落實租稅教育紮根工作，以「認識

租稅」為主題，舉辦國中、小學生

「hold住稅月網路有獎徵答」、「稅

務大會考」、「繪畫書籤競賽」、「租

稅闖關活動」、「創意教案」、「租稅

尖兵回娘家」及「認識租稅作文」

辦理租稅教育等活動。101年計辦

理14場次，計13,048人次參與。 

（四）配合財政部賦稅署參與辦理全國性

國小組「租稅小學堂‧閃耀秀星

光」、國中組「微笑特攻隊‧租稅

達陣行」、高中職組「熱力稅月‧

鬥 牛 舞 young」、 大 專 組 「 國 稅 好

漾‧Fun肆夠勁」等活動。101年計

辦理4場，計1,300人次參與。 

二、辦理各項租稅宣導： 

（一）訂定使用牌照稅、房屋稅、稅務行

動教室暨租稅宣導活動辦法、使用

牌照稅違章案例講習計畫、地方稅

新頒（修訂）稅務法令及稽徵工作

推展講習等計畫，依計畫舉辦各項

租稅教育及宣導。101年辦理59場

次、宣導人數4,785人次，102年1至

3月辦理18場次、宣導人數1,706人

次。 

（二）以活動之廣度及深度規劃多元方式

辦理租稅宣導，包含各式網路有獎

徵答、運動健行、前進校園、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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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媒體宣導、結合地方文化節

慶及主管下鄉拜訪宣導等。 

1.結合地方節慶：101年辦理27場，

約22,350人次參與。 

2.稅務行動教室：101年辦理34場，

約3,675人次參與。 

3.媒體主管訪談：101年辦理31場，

約27,000人次參與。 

4.自辦大型活動：101年辦理「101

稅務饗宴You And Me租稅宣導活

動」、「2012花蓮稅務盃全國圍棋

公開賽租稅宣導活動」及「2012

摩里沙卡－原鄉萬榮」健走路跑

暨租稅、預防犯罪宣導活動，計3

場、約6,000人次參與。 

5.延伸服務據點：101年辦理延伸服

務6場次、受理民眾申請案件624

件。 

6.基層訪談宣導： 

爲廣納民眾建言，增進徵納雙方

和諧，由科室主管人員走入基

層，下鄉訪談瞭解民瘼，聽取興

革意見，作為便民服務改進之參

考，民眾意見逐案簽辦並通報相

關科室檢討改進。101年訪談33人

次，102年1至3月訪談6人次，掌

握民意脈動，廣徵民意，宣導政

令。 

三、運用資訊網站及傳播媒體辦理租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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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稅務局資訊網站，全年無休提

供稅務資訊，另運用「財政部稅務

入口網－稅務e網通」、縣府、教育

處、學校及不動產業者、地政士業

者及各平面煤體等網站辦理公務

行銷。 

（二）製作地方稅開徵及節稅短片，於有

線電視台及網站適時宣導。 

（三）開闢廣播電台常態性稅務宣導節

目：藉由中國廣播公司、花蓮漢

聲、花蓮燕聲、花蓮希望之聲、東

台灣廣播及教育廣播等電台，於

「花蓮好風情地方人地方事」、「花

蓮生活網－稅務掃瞄」、「歡喜再相

逢」、「稅務佈告欄」、「稅務劇場」、

「東台灣旅遊中心」等系列節目租

稅宣導。101年計播出762次，102

年1至3月計播195次。 

（四）運用報章雜誌租稅法令宣導：對新

頒法令及有關人民權益事項，於稅

務局資訊網站增闢「新頒法令」

區，供民眾即時查閱外，並適時發

布新聞稿，於各報社刊登以宏宣導

效益。101年計發布新聞稿342則，

各報見報數總計234次，102年1至3

月發布新聞稿83則，各報見報數81

次。 

（五）運用車體、LED字幕機及外牆看板

廣告。結合行政資源運用本縣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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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垃圾車體、資源回收車及

LED看板廣告，辦理使用牌照稅、

房屋稅、地價稅及繳稅方式等稅務

宣導，讓過往民眾瞭解各稅繳納期

限，並如期完納，以提高徵績。101

年巡迴宣導共6,120餘車次。 

（六）製作紅布條、旗幟宣導：製作各稅

開徵及重要政策宣導紅布條、旗

幟，於各重要道路路口、各鄉鎮

（市）公所、監理機關、加油站及

停車場等門口懸掛，讓民眾瞭解各

稅繳納期限及重要政策，以保障自

身權益。101年懸掛306條。 

四、加強違章漏稅處罰之宣傳： 

（一）結合監理機關道安課程辦理「使用

牌照稅違章案例講習」，加強案例

之宣導。 

（二）於傳播媒體加強辦理宣導：發布使

用牌照稅暨相關違章案例新聞於

各報，並張貼於稅務局網站，同時

透過廣播電台加強宣導。 

（三）配合宣導活動宣傳：各項租稅宣導

活動現場懸掛紅布條、穿插宣導旗

幟，並將案例融入有獎徵答活動及

網路有獎徵答活動。 

（四）製作「使用牌照稅-上路前別忘了

驗車」、「使用牌照稅-先繳稅，再

上路」、「使用牌照稅-開徵宣導摺

頁」及「使用牌照稅-報停、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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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縣市稅 

一、地價稅 

 

 

 

 

 

 

 

 

 

 

 

 

 

 

 

 

 

 

 

 

或註銷牌照之車輛使用公共道路

罰則」等文宣加強宣導，郵寄或交

由車主，提醒車主按時繳納使用牌

照稅，註銷牌照應儘速辦理汽車檢

驗或重新換牌，才能使用公共道

路，以保障權益避免遭處罰鍰。 

 

 

一、 開徵101年地價稅: 

（一）訂定開徵、宣導及催徵工作計畫，

並 按 計 畫 時 限 完 成 作 業 項 目 ，  

以加強稽徵效益提高徵績。 

（二）為加強便民服務，於地價稅開徵期

間 服 務 櫃 台 中 午 休 息 時 間 不 打

烊，並延長服務至下午6時，提供

查詢補單及核發課稅明細等服務。 

101年度地價稅開徵94,332件、查

定稅額3億7,749萬元，截至102年3

月底止徵起數3億7,336萬元，徵起

率達98.88%。與100年同期徵起率

98.62%比較，成長0.26%。 

二、配合地政機關辦理 102 年重新規定地價作

業，並核算出本縣 102 年累進起點地價：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規定「規定地

價後，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

」，本縣前次規定地價為民國99年

，地方稅務局配合地政機關102年

重新規定地價作業，辦理土地所有

權人姓名、地址、及有地無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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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無地之查校，並依地政機關重新

規定後之地價核算出本縣102年累

計起點地價為57萬元整，較上次（

民國99年）之累進起點地價57萬8

千元降低8千元。經分析，係102年

本縣一般土地總地價與面積均略

呈增加，惟總面積增加幅度高於總

地價，至累進起點地價微降。 

（ 二 ） 本 縣 102年 度 公 告 地 價 平 均 調 漲

8.52%，全縣預估增加稅額為4,553

萬元（102年地價稅查定數預估為4

億2,336萬元，較101年查定數3億

7,783萬元，成長12.05%）。 

三、加強輔導土地所有權人9月22日前申請適用

各項優惠稅率：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工業用地、

供公共通行巷道騎樓用地減免、國民住宅

及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勞工宿舍之申請

，依規定需由納稅人於地價稅開徵40天（即

每年9月22日）前提出，為保障土地所有人

權益，除平常不定時密集利用平面媒體、

廣播電台、有線電視台等媒體加強宣導外

，復於接獲地政機關通報土地異動資料時

，發函輔導新土地所有權人依限提出申請

。101年計輔導1,572件，102年1至3月底計輔

導373件。 

四、受理電話申請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創新

便捷服務專案： 

為提昇為民服務品質及落實便民服務，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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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話方式申請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101年受理372件，102年1至3月底受

理58件。本項便捷服務全國首創，納稅人毋

需往返奔波，即可電話完成自用住宅用地

申報。 

五、縮短自用住宅用地核辦期限提昇行政效能：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用住宅用地案件，除有

特殊情形必須派員實地勘查所需時間較長

外，其餘書面審查核定，依部頒時限為10

個工作天，縮短核辦時限為5個工作天。101

年辦理2,185件。102年1至3月底辦理433件。 

六、加強地價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者「

戶籍遷出」之輔導措施： 

（一）提醒原按自用住宅優惠稅率課徵地

價稅之土地所有權人，於戶籍遷移

時可能影響適用要件。將影響租稅

優惠權益之內容，以醒目之標題、

精美之印刷，製作「稅捐優惠是權

益，戶籍遷移需注意」彩色宣導文

宣，分送至各鄉鎮（市）戶政事務

所。請戶政人員於民眾申請戶籍遷

出或遷入時，同時將彩色宣導文宣

一併交由申請人閱覽。 

（二）另依據本府民政處提供遷出異動登

記民眾戶政媒體檔資料與稅務局

自用住宅用地檔勾稽比對產出輔

導清冊據以全面輔導，提醒民眾於

戶籍遷入合乎要件時應於9月22日

前再提出申請，始可於當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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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稅率，101年計輔導501件。 

七、辦理地價稅稅籍清查： 

（一）落實愛心辦稅，於實施清查前發布

新聞稿並密集於各媒體宣導，促請

已變更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主動

申報，以避免查獲時被依土地稅法

第54條處罰，以減少民怨。 

（二）101年辦理加強地價稅稅籍及使用

情 形 清 查 ， 計 清 查 改 課 地 價 稅

12,834筆，增加稅收1,409萬1千元

。102年1至3月底止清查改課地價

稅2,512筆，增加稅收156萬5千元。 

（三）辦理農舍課徵田賦土地之清查:加

強查核農舍是否與農業經營有關

改課地價稅清查，101年清查結果

發現不符合課徵田賦應改課地價

稅245筆，增加稅收104萬4千元。

102年1至3月底止清查改課地價稅

53筆，增加稅收26萬5千元。 

（四）辦理民宿土地之清查:針對縣內民

宿改課地價稅案件73件全面清查

，101年清查結果改課11件，增加

稅收3萬7千元。 

八、賡續辦理軍事管制區禁、限建土地減徵地

價稅： 

本縣為軍事單位劃定為管制區，而實施限

建或禁建之土地，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1

條之1規定，減免地價稅之標準：限建之土

地得在30%範圍內酌予減徵、禁建之土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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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增值稅 

 

 

 

 

 

 

 

 

 

徵50%，但因禁建致不能建築使用且無收益

者全免。 

101年減徵地價稅39,534筆，占全縣地價稅

土地202,945筆之19.48%，減徵地價稅額計

2,766萬9千元。自83年至101年止共計減徵地

價稅4億3,251萬3千元。 

九、蘇拉颱風侵襲，主動勘災辦理稅捐減免： 

101年8月蘇拉颱風造成本縣秀林鄉和中地

區土石流災害，基於愛心辦稅及體恤災民

考量，本府地方稅務局成立「災害減免勘

查服務小組」深入災區勘查，積極主動協

助輔導受災戶辦理各項稅捐減免。101年地

價稅減免件數80件，減免稅額4萬97元。 

十、101年度全年預算數3億9,224萬4,000元，實

徵淨額3億7,880萬元，達預算數96.57％。 

102年度全年預算數3億9,348萬元，截至3月

底實徵淨額712萬元，達預算數1.81％。（

102年地價稅11月開徵） 

 

一、土地增值稅實施全面快速發單，簡政便民

強力優質服務： 

（一）土地增值稅精益求精，落實「核稅

流程再簡化」，縮短財政部所訂處

理時限，積極實施「單一專櫃收件

、全程專責處理」方式，以全面快

速發單。 

（二）一般土地移轉申報案，由財政部頒

訂9天縮短於收件後1個工作天完

成核稅發單；另農業用地及夫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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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贈與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公共設

施保留地免徵增值稅等移轉案件

，85％亦於收件次日即完成。 

（三）自用住宅案件直接查調電腦房屋稅

系統稅籍主檔與國稅局營業稅、租

賃所得資料，線上審核，處理時限

由財政部頒訂12天，縮短至8天內

即快速核稅發單。 

（四）101年度共計有17,403筆，102年截

至3月底止計有3,955筆，快速正確

核稅發單。 

二、土地增值稅核稅結果運用核覆通知書告知

雙方當事人，便民服務流程中防杜流弊： 

土地移轉現值申報案件民眾通常委由地政

士業者代為辦理，為加強便民服務並杜絕

不法勾結，以電腦列印土地增值稅核覆通

知書，將核定情形、土地增值稅稅額或免

稅通知雙方當事人。101年度計發出17,187

件，102年度截至3月底止計3,938件。 

三、賡續成立「網路申報到府輔導小組」，積

極推動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  

（一） 賡續執行「網路申報到府輔導小組

」，積極前往地政士營業處所，實

地輔導、演練操作電腦申報技巧，

及解決系統疑難，擴大網路服務效

能，提升地政士業者使用網路申報

土地增值稅意願。 

（二） 101年度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件數

為11,689件，已達可適用網路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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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件數14,097件之82.9％，102年

截至3月底止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

件數為3,287件，已達可適用網路

申報移轉件數3,590件之91.6％。 

四、出售自用住宅用地，適用「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按 10﹪優惠稅率計徵土地增

值稅： 

（一）現行土地增值稅率為累進稅率，分

別為20%、30%及40%，自用住宅

用地則可適用10%優惠稅率，原本

一生只能適用一次，第二次換屋就

得適用一般稅率。自99年起，依據

土地稅法第34條修正條文，放寬土

地增值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一生

一次」之限制，增訂「一生一屋」

優惠規定。 

（二）符合下列條件，即可享受「一生一

屋」10%土地增值稅的優惠稅率，

而且不限次數： 

1. 需經先已使用「一生一次」優惠

稅率。 

2.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1.5公畝

（約45.37坪）部分或非都市土地

面積未超過3.5公畝（約105.87坪

）部分。 

3.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房

屋。 

4.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六年以上。 



稅務   373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5.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

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

戶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六

年。 

6. 出售前五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

出租。 

（三）經核准適用按「一生一屋」及「一

生一次」自用住宅用地10﹪優惠稅

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者，101年共計

855筆，稅額7,007萬3千元；102年截

至3月底共計233筆、稅額1,852萬6千

元。其中： 

1.核准按「一生一屋」者，101年計

4筆，稅額72萬2千元；102年截至

3月底計1筆，稅額74萬3千元。 

2.核准按「一生一次」者，101年計

851筆，稅額6,935萬1千元；102年

截至3月底計232筆、稅額1,778萬3

千元。 

五、善盡服務的心，法院拍賣案件及時輔導當

事人申請節稅優惠：  

（一）法院拍賣案件，101年度查定核算

土地增值稅計477筆、稅額1,917萬8

千元，102年度截至3月底止計98

筆、稅額220萬7千元，分別函復台

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等優先分

配扣繳。 

（二）針對應稅案件同時發出輔導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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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計197件，102年截至3月底

止計32件，通知當事人如符合自用

住宅用地或農地不課徵要件者，務

必於文到30日內檢附相關證件提

出申請。經輔導後提出申請改按農

地不課徵者101年度計有6件，102

年度截至3月底計有3件；申請改按

自用住宅用地課徵者，101年度計

有5件，102年度截至3月底計有2

件。 

六、辦理企業或金融機構記存土地增值稅案件

管制及清查： 

（一） 經核准記存土地增值稅，截至101

年度累計124筆，稅額2億4,026萬1

千元（102年度截至3月底尚無申請

案件），均依相關法令審核簽報核

定，並於土地卡及電腦檔上註記列

管，且逐年清查。 

（二） 101年度對企業或金融機構經由轉

換、分割或專案併購方式移轉，記

存土地增值稅案件，逐筆展開清查

；經查獲列管土地再次移轉者，追

繳原退土地增值稅款計3筆，稅額

116萬6千元均已徵起，其餘案件均

符合規定。 

七、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退還土地增值稅案件加

強管制及清查： 

（一）101年度計核准26筆，稅額238萬2

千元；102年度截至3月底核准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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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案件11筆，稅額66萬6千元，

均依據土地稅法第35條審核簽報

核定，並於土地卡及電腦檔上註記

列管。 

（二）101年度清查針對列管5年重購自用

住宅退稅案件計88筆，稅額計684

萬1千元土地，展開年度清查工作

。經查獲違反土地稅法第37條規定

，追繳原退土地增值稅款計2件，

稅額28萬4千元均已徵起，其餘案

件均符合規定。 

八、經核准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均

依規定審核、註記列管及通報： 

（一） 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37條規定，核

准農地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案

件，101年度計5,765筆，稅額7億

6,724萬6千元；102年度截至3月底

止計1,332筆，稅額2億5,295萬7千

元。自89年1月28日起至101年12月

底止計65,231筆，稅額49億9,567萬

1千元。 

（二） 上列核准之農地均依農業發展條

例規定，每月15日前通報本府農業

主管單位，針對列管土地派員定期

清查或抽查，並將清查結果通知本

府地方稅務局運用改課。 

九、101年度全年預算數5億3,761萬元，實徵淨

額5億7,693萬4,000元，達預算數107.31％；

102年度全年預算數5億8,083萬5,000元，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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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稅 

 

 

 

 

 

 

 

 

 

 

 

 

 

 

 

 

 

 

 

 

 

 

 

 

 

至3月底止實徵淨額1億9,621萬3,000元，達

預算數33.78％。 

 

一、開徵102年房屋稅： 

（一）訂定開徵宣導及催繳工作計畫，並

按計畫時限完成作業項目，以加強

稽徵效益提高徵績。 

（二）為加強便民服務，於開徵期間設置

房屋稅服務中心，櫃台服務中午休

息時間不打烊，並延長服務至下午

六時，針對房屋稅補發單、課稅明

細及納稅咨詢提供服務，滯納期間

主動寄發納稅查詢、發送手機簡訊

及電話語音，提醒納稅人如期繳納

。 

（三）於開徵前及開徵期間，主動發布新

聞，洽轄內廣播電台、有線電台等

插播宣導及接受電視專訪積極宣

導開徵訊息，並利用各重要街口設

置開徵看板及宣導布條，另印製房

屋稅稅務報導、各種繳稅方式等宣

導摺頁隨繳款書附裝分送民眾。 

二、辦理房屋稅籍清查： 

（一）實施清查前發布新聞稿並密集於各

媒體宣導，促請已變更使用之房屋

所有人主動申報，避免查獲時被依

房屋稅條例第16條處罰，以減少民

怨。對於清查核定改課案件，於核

定通知函稿內，輔導納稅人若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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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可提出行政救濟之方式，以維護

納稅人權益。 

（二）工作期間： 

101年度：自101年2月1日起至101年

11月30日止，為期8個月

，清查棟數46,727棟。 

102年度：自102年2月1日起至102年

11月30日止，為期8個月

，清查棟數39,552棟。 

（三）清查成果： 

101年度1至12月：查得使用情形變

更10,870件，減

（ 免 ） 稅 房 屋

4,580件，房屋評

價 變 更 1,076 件

，新增改建房屋

3,185 件 ， 共

19,711件，合計

增 加 房 屋 稅

1,622萬元。 

102年度1至3月：查得使用情形變更

2,853件，減（免

）稅房屋9件，

房 屋 評 價 變 更

4,644 件 及 新 增

改建房屋991件

及拆除18件，共

8,515件，合計增

加房屋稅30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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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新建房屋稅籍建立：依據建管單位核發之

使用執照副本，逕行設立房屋稅籍。101年

計辦理762件；102年1至3月計辦理252件，

均逐案核定房屋現值並發函通知納稅人。 

四、主動便捷服務： 

（一）對於使用情形變更案，國稅局花蓮

分局均於核准營業人設立、變更、

停業、復業、歇業、註銷及他遷不

明時，副知本府地方稅務局。主動

前往實地勘查，按實際使用情形改

課，並通知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免

由 民 眾 提 出 申 請 。 101 年 計 辦 理

6,108件，按實際使用情形改課計

2,931件；102年1至3月計辦理1,519

件，按實際使用情形改課計714件

。 

（二）主動辦理低收入戶免徵房屋稅：為

擴大服務層面，落實便民服務，自

98年10月份起依本府社會處核定

之低收入戶名冊，逐筆查詢房屋稅

籍主檔，如符合低收入住宅者，主

動發函納稅義務人減免其房屋稅。 

101年計通報358件，341件均未達起

徵點（課稅現值10萬元以下）之住

家用房屋，核准免徵房屋稅計17

件，減免稅額2萬8千元。 

102年3月底社會處已提供清冊，並

主動辦理減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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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本縣受機場航道航空器噪音干擾影響

區域，房屋稅減徵事宜： 

對於機場噪音干擾，依據本府公告本縣航

空噪音管制區，提報本縣不動產評價委員

會決議通過調降噪音干擾影響輕重區域之

地段率20﹪或10﹪，並經本府公告自83年起

延續依據噪音等級調降地段率減徵房屋稅

，減徵範圍計有花蓮市全部、吉安鄉仁里

村等15個村、新城鄉嘉里村等6個村及秀林

鄉佳民村等3個村。 

101年減徵62,795件，占全縣房屋稅總件數

144,888件之43.34﹪，減徵房屋稅計7,694萬9

千元。自83年至101年減徵房屋稅累計13億

36萬元。 

六、主動對受災害及本縣指定登錄文化資產之

房屋辦理房屋稅減免事宜： 

（一）基於愛心辦稅理念，對於火災戶免

由納稅義務人提出申請，依電視、

報載及消防局通報等資料，主動指

派服務區實地勘查，並依毀損程度

辦理房屋稅減免事宜。 

101年計辦理減免32棟，其中13棟

為未達起徵點（課稅現值10萬元以

下）之住家用房屋，7棟未達減免

標準，12棟達減免標準，合計減免

稅額5萬4,836元。 

102年1至3月止計辦理減免17棟，

其中11棟未達起徵點，5棟未達減

免標準，1棟非房屋稅課徵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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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減免案件。 

（二）主動對於遭受颱風侵襲受損房屋減

免房屋稅，免由納稅義務人提出申

請；並延長災害損失報備期限，主

動派員勘查、核定減免各項稅捐外

，並設置專線電話0800-386969全天

候24小時專人服務，受災民眾得於

災害發生後30日內提出申請。 

101年計辦理163棟，其中95棟為未

達起徵點（課稅現值10萬元以下）

之住家用房屋，68棟達減免標準，

合計減免稅額17萬8,939元。  

102年截至3月底止，無減免案件。 

（三）依花蓮縣文化局提供本縣指定或登

錄文化資產（古蹟、遺址、歷史建

築、文化景觀及聚落）16處縣定古

蹟、3處遺址、登錄46處歷史建築

、文化景觀2處、聚落1處等名冊，

經彙整主動辦理減免房屋稅及地

價稅，除非屬課徵範圍等計22件外

，計辦理公私有房屋42件，土地205

筆，每年計減免房屋稅97萬6千元

，地價稅750萬1千元，合計減免之

稅額847萬7千元。 

七、召開本縣101年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議： 

（一）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1條規定，房屋

標準價格每3年重行評定一次。本

縣房屋標準價格，自98年經本縣不

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後，已滿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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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牌照稅 

 

 

 

 

 

 

 

 

 

 

，依規定業於101年12月5日召開本

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議辦理重行

評定。 

（二）經評定後地段調整、重行評定後之

「花蓮縣房屋標準單價表」、「花蓮

縣房屋地段加減率表」、「花蓮縣各

類房屋耐用年數及折舊率標準表」

及「花蓮縣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

及房屋現值作業注意事項」，自102

年1月1日起實施，並依法辦理公

告。 

八、101年全年預算數4億8,074萬3,000元，截至

12月底止實徵淨額4億9,439萬1,000元，達預

算數102.84％。 

102年全年預算數4億7,260萬元，截至3月底

止實徵淨額545萬7,000元，達預算數1.15％

（102年期房屋稅5月1日起開徵）。 

 

一、開徵102年使用牌照稅： 

（一）本縣使用牌照稅稽徵自99年起有關

開徵、催繳繳款書之印製寄發等業

務部分收回自辦。 

101年自用車及營業用車上期開徵

92,168輛，查定稅額為7億3,084萬6

千元，下期營業用使用牌照稅車輛

1,580輛，查定稅額為1,037萬元，

合計93,748輛，查定稅額7億4,121

萬6千元。 

102年自用車及營業用車上期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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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83輛，查定稅額為7億4,538萬元

〈下期營業用使用牌照稅車輛10

月開徵〉。 

（二）開徵前及開徵期間各項宣導措施： 

1.為加強便民服務，於開徵期間設

置使用牌照稅服務中心，櫃台服

務中午休息時間不打烊，並延長

服務至下午六時，針對使用牌照

稅補發單及納稅咨詢提供服務，

滯納期間主動寄發納稅查詢、發

送手機簡訊及電話語音，提醒納

稅人如期繳納。 

2.主動發布新聞，洽轄內廣播電台

、有限電台等插播宣導及專訪，

並利用各重要街口設置廣告板及

宣導布條，另印製使用牌照稅稅

務報導、各種繳稅方式等宣導資

料分送民眾。 

3.創新措施： 

（1）製作「102年使用牌照稅開

徵宣導」及「未繳納使用牌

照稅報停、繳銷、註銷牌照

使用公共道路罰則宣導」布

條，懸掛於各中油營業及加

盟站服務中心重要地點及

各公私有停車場提醒民眾。 

（2）製作使用牌照稅開徵宣導摺

頁，並於宣導摺頁背面製作

公路監理業務住居所、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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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地址申請書，提醒民眾

注意及相關申請規定，隨

102年使用牌照稅繳款書附

裝封寄送納稅人參閱加強

宣導。 

4.便捷網路服務：民眾可上網申請

使用牌照稅捐減免、補發使用牌

照稅繳款書、重複或溢繳稅款退

稅申請等事項，並於網上設置使

用牌照稅節稅問答實例，以充分

運用網路便捷服務功能。 

101 年計受理 143 件。102 年 1 至 3

月底止受理 15 件。 

二、受理供身心障礙者使用免徵使用牌照稅申

請案件： 

（一）辦理專供身心障礙者使用車輛申請

免徵使用牌照稅便民措施，申辦案

件除隨到隨辦外，亦受理傳真及郵

寄便利申請。 

（二）創新針對65歲以上中重度障礙者持

有身心障礙手冊，未辦免徵使用牌

照稅之車主，親自派員到府輔導申

請，以達為民服務品質之效益，101

計輔導51件。 

（三）101年辦理身心障礙者使用免稅車

輛2,403輛，免稅金額2,418萬元，102

年1至3月底辦理640輛，免稅金額

637萬9千元。 

自87年至102年3月31日止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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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者 使 用 免 稅 車 輛 累 計 數 為

12,527輛、免稅金額1億2,412萬7千

元 ， 占 全 縣 車 輛 112,740 輛 之

11.11%。 

三、加強輔導車主或身心障礙者戶籍遷移時對

租稅優惠之影響：  

（一）按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執照者

，每戶以一輛為限者。因戶籍遷移

而影響租稅優惠權益之內容，除申

請身心障礙免徵牌照稅時服務區

人員當場說明戶籍遷移相關規定

外，另製作彩色宣導文宣，分送至

各鄉鎮（市）戶政機關，請戶政人

員於民眾申請戶籍遷出或遷入時

，協助交由申請人閱覽以維護其權

益。 

（二）對已核淮免徵使用牌照稅案件，車

輛所有人或身心障礙者已遷出戶

籍，均發函通知納稅人於一個月內

將戶籍遷回，另製作「使用牌照稅

身心障礙手冊後續鑑定到期提醒」

戳章，於納稅義務人申請身心障礙

免稅核准時加蓋於核准書上，避免

因疏忽或不諳法令而損及納稅人

權益。 

四、辦理未繳納稅款及報停、繳銷、註銷車輛

檢查及裁處作業： 

（一）為遏止逃漏稅，維護租稅公平，加

強查緝逾期未完稅或報停、繳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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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仍使用公共

道路之車輛總檢查，及免稅案件因

身障者或車主身亡、身心障礙者與

車主戶籍、車籍與身心障礙者戶籍

異動不一致等異常案件之清查。 

（二）創新宣導措施： 

1.為降低民眾不諳法令受罰，加強

與花蓮監理機關橫向合作聯合宣

導，製作「使用牌照稅小叮嚀」

宣導摺頁，郵寄或分送民眾參閱。 

2.為避免車輛號牌經監理機關逕行

註銷後，未辦理檢驗重新申領牌

照即使用公共道路受罰，特製作

「您的愛車別忘了驗車」宣導摺

頁1,549件，郵寄提醒車主參閱。 

（三）清查結果：  

101年：  

1.車輛總檢查查獲違規車輛515輛

、補徵稅額507萬8千元、裁處罰

鍰1,118萬6千元。 

2.免稅車輛異常查核1,330輛，經查

核免稅改為應稅697輛，補徵稅額

393萬7千元。 

102年1至3月底止： 

1.車輛總檢查查獲違規車輛124輛

、補徵稅額62萬元、裁處罰鍰184

萬元。 

2.免稅車輛異常查核225輛，經查核

免稅改為應稅102輛，補徵稅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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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9千元。 

五、主動辦理重繳、溢繳使用牌照稅退稅業務： 

（一）主動辦理重繳及停駛、繳銷、報廢

、失竊等原因致溢繳稅款之退稅案

件。 

（二）101年辦理5,909件，其中直撥退稅

2,274件，金額929萬6千元，現金退

稅298件，金額60萬8千元，支票退

稅3,337件，金額1,068萬6千元。 

102年1至3月底止辦理796件，其中

直撥退稅256件，金額158萬5千元

，現金退稅3件，金額5千元，支票

退稅537件，金額174萬9千元。 

六、主動對受災害辦理牌照稅減免： 

（一）101年612水災及蘇拉颱風受損車輛

，延長災害損失報備期限，主動派

員至災區勘查受損車輛及發布新

聞，並設置專線電話專人服務。 

（二）積極聯繫並派員至監理機關、秀林

鄉公所請其即時將民眾辦理報停

或報廢手續之相關資料通報稅務

局，另組成專案小組至汽車修理廠

查訪受損車輛，並張貼海報加強宣

導，以隨時掌握災情，101年主動

辦理減免計7輛，減免稅額1萬3千

元。 

七、101年度全年預算數7億6,444萬8,000元，實

徵淨額 7億6,472萬2,000元，達全年預算數

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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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花稅 

 

 

 

 

 

 

 

 

 

 

 

 

 

 

 

 

 

 

 

 

 

 

 

 

    102年全年預算數7億7,930萬元，截至3月底

止實徵淨額6,057萬1,000元，達全年預算數

7.77％。 

 

一、輔導業者彙總繳納印花稅，減少漏貼印花

稅票： 

為提升服務品質，減少逃漏情事，輔導補

習班、安親班、短期技藝補習班、地政士、

會計記帳業等執行業者彙總繳納印花稅。

對於彙總繳納案件，均逐件於核准函提醒

納稅人總繳印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

或使用時，應由立據人加蓋「本憑證印花

稅總繳」戳記。 

101年受理申請彙總繳納印花稅案件計17

件，累計300家，報繳印花稅2,347萬元。 

102年1至3月受理申請彙總繳納印花稅案件

計8件，累計303家，報繳印花稅404萬1千

元。 

二、愛心辦稅輔導措施： 

（一）101年於執行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

前，先利用各種宣傳管道加強各項

相關法令宣傳，並針對列入選案查

核之行業，寄發輔導函計955件。 

函請花蓮縣商業會及稅務會計記

帳代理職業工會轉知會員，及提醒

營業人先行檢視，有無一時疏忽違

反稅法規定者，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1規定自動補報補繳，以免

查獲違漏受罰，營造徵納雙方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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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之納稅環境。 

（二）101年執行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自

動補繳117件，補徵稅額819萬元。 

（三）102年1月訂定本府地方稅務局「102

年度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作業執

行計畫」，將於102年6月份開始執

行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 

三、加強便民服務措施： 

（一）開放鄉鎮（市）公所印花稅徵課管

理系統權限，使納稅義務人得就近

申請印花稅大額繳款書，以節省奔

波時間，提昇稽徵效率。 

（二）發布新聞稿，及舉辦地政士公會講

習，並針對補習班、安親班、短期

技藝補習班、地政士、會計記帳、

花蓮縣商會、公司行號、建築師等

個人執行業務者及一般民眾，輔導

以大額繳款書代替印花稅票繳納

印花稅及採用網路申報系統開立

大額繳款書。 

（三）遠距廠商寄送繳款書就近繳納：本

縣和平工業區等較遠工廠，於資料

傳送至本府地方稅務局時，依據納

稅人之意願寄發繳款書，俾就近繳

納，節省納稅義務人奔波時間，便

民服務並提昇稽徵效率。101年計

75件、稅額48萬9千元，102年1至3

月底止計24件、稅額6萬元。 

四、加強及時課稅確保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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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契稅 

 

 

 

 

 

 

 

 

 

 

 

 

 

 

 

為避免於本縣取得勞務及工程承攬業者漏

貼或於外縣市繳納印花稅，嚴重流失本縣

印花稅稅收，請本府各局處協助配合，於

交付合約時，即刻至稅務局開立印花稅大

額繳款書繳納印花稅。 

101年 計356件，稅額826萬4千元，102年1

至3月計36件，稅額25萬7千元。 

五、101年度全年預算數7,464萬元，實徵淨額

7,078萬3,000元，達預算數94.83％。 

    102年度全年預算數7,231萬4,000元，截至3

月底止實徵淨額2,343萬6,000元，達預算數

32.41％。 

 

一、輔導鄉鎮（市）公所代徵契稅： 

本縣契稅係委託鄉鎮（市）公所代徵，本府

地方稅務局按月派員分赴各鄉鎮（市）公

所輔導聯繫契稅申報業務，瞭解核定契價

是否符合規定、核算稅額是否正確、及加

強輔導納稅義務人填寫契稅申報書副聯

等。各鄉鎮（市）公所於處理申報繳納契

稅有異常情形者，均隨時以電話聯繫，解

決問題。 

101年受理契稅申報共計5,703件。 

102年1至3月底止受理契稅申報共計1,637

件。 

二、輔導因買賣、交換、贈與，以承受人為原

始起造人或中途名義變更起造人，依法報

繳契稅： 

101年輔導申報201件，繳納稅額44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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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娛樂稅 

三、輔導向法院標購拍賣房屋拍定人，申報繳

納契稅： 

101年輔導189件，稅額306萬6千元。 

102年1至3月底止輔導39件，稅額49萬6千

元。 

四、改進作業流程，節省契稅申報時間： 

為加強便民服務，增進民眾建物移轉時申報

契稅便利性，委由鄉鎮（市）公所辦理有

關契稅申報之查欠事宜，免除往返公所與

稅務局之時間及不便，加速完成建物移轉

登記。 

101年受理契稅申報共計5,703件。 

102年1至3月底止受理契稅申報共計1,637

件。 

五、輔導填寫契稅申報書副聯以享稅捐優惠： 

請各鄉鎮（市）公所於受理契稅申報時，加

強輔導納稅義務人填寫申報書副聯，俾利

其申請改按住家用1.2﹪稅率課徵房屋稅及

提前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2‰稅率課徵地價

稅，以享稅捐優惠。 

101年適用稅捐優惠372件，102年1至3月底

止適用稅捐優惠65件。 

六、101年度全年預算數7,750萬元，實徵淨額

9,601萬4,000元，達預算數123.89％。 

    102年度全年預算數7,750萬元，截至3月底

止實徵淨額1,954萬6,000元，達預算數25.22

％。 

 

一、健全娛樂稅稅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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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別稅 

 

 

 

 

 

 

 

為建立完整稅籍資料，訂定本府地方稅務局

「102年度娛樂稅稅籍平時查核及全面清查

細部計畫」確實執行，輔導新設立業者辦

理登記及代徵娛樂稅，除平時查核外，並

全面清查已辦娛樂稅代徵手續登記之營業

人及應辦未辦娛樂稅代徵手續之營業人。 

101年輔導新增設立查定稅額67件、稅額9

萬3千元。 

102年1至3月底止輔導新增設立查定及查核

增加稅額計24件、稅額3萬8千元。 

二、輔導臨時公演納稅人辦妥代徵娛樂稅手續： 

加強輔導臨時公演納稅人辦妥代徵娛樂稅

手續。101年臨時公演計21件、稅額1萬元，

102年1至3月底止臨時公演計3件、稅額7千

元。 

三、101年度全年預算數1,904萬8,000元，實徵淨

額1,908萬2,000元，達預算數100.18％。 

102年度全年預算數1,856萬5,000元，截至3

月底止實徵淨額464萬元，達預算數24.99

％。 

 

一、開徵「花蓮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一）「花蓮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自治條例」自96年10月25日公布實

施，徵收期間4年，業於100年10

月26日屆滿，並賡續徵收重行制定

於101年3月30日公布實施，自101

年4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止，為

期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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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年度及102年度土石採取景觀維

護特別稅徵收情形： 

1.101年度全年預算數2,600萬元，實

徵淨額1,670萬6,000元，達預算數

64.25％。 

2.102年度全年預算數4,500萬元，截

至3月底止實徵淨額722萬9,000元

，達預算數16.07％。 

3.分析近年稅收減少原因為中央開

放陸砂進口、東砂外銷受限、莫

拉克颱風後西部砂石產量遽增等

，造成東砂北運銳減，影響對本

縣砂石需求所致。 

4.自96年10月開徵起至102年3月底

止徵起2億7,295萬元。 

二、開徵「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 

（一）「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

」自98年1月12日公布實施，徵收

期間4年，針對本縣境內礦石開採

量占全國礦石產量85.91%並作為

產製水泥或煉鋼用之大理石、白雲

石、蛇紋石、石灰石等4種礦石為

課徵標的，按每公噸4元計徵，惟

基於租稅公平及合理反映外部不

經濟成本，以實踐使用者付費之公

平正義，100年6月依法公布修正為

按每公噸5.2元徵收，102年1月14

日依法公布實施按每公噸10元徵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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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年度及102年度礦石開採特別稅

徵收情形： 

1.101年度全年預算數1億400萬元，

實徵淨額1億119萬8,000元，達預

算數97.31％。 

2.102年度全年預算數1億3,000萬

元，本年上期（3月）開徵，查定

數5,055萬7,000元，達預算數38.89

％。 

3.自98年1月開徵起至102年3月底止

已徵起3億1,375萬元。 

（三）賡續徵收並重行制定「花蓮縣礦石

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 

「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

例」自98年1月12日公布實施至102

年1月13日屆滿4年，為賡續徵收並

突顯本縣對自然景觀之重視，重行

制定條例名稱定為「花蓮縣礦石開

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課

徵標準按每公噸10元徵收。本條例

經  貴會第17屆第13次臨時大會

審議通過，並經財政部101年4月24

日以台財稅字第10104548311號函

同意備查在案。本自治條例並經財

政部101年10月4日以台財稅字第

10104624470號函同意備查；本府

於 101 年 10 月 18 日 府 稅 土 字 第

1010194189B號令公布實施，自本

（102）年1月14日起施行本特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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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務 

一、違章案件之

審理 

 

 

 

 

 

 

 

 

 

 

 

 

 

 

 

 

 

 

 

 

 

 

 

 

4年。 

 

 

一、使用牌照稅違章案件占地方稅違章案件高

達99%以上，是以加強輔導及宣導乃為要

務： 

（一）結合監理機關辦理道安講習課程，

廣發宣導文件，並詳細介紹使用牌

照稅法相關法令規定、使用牌照稅

之違章裁罰態樣、如何防止違規受

罰等，以養成民眾守法觀念，101

年度共計辦理6場、227人次參與。 

（二）為保障逾檢註銷車主之權益，特於

使用牌照稅違章裁處書附註欄加

註「台端業經監理機關註銷牌照，

若欲使用該車，請儘速至監理機關

辦理重新驗車及領牌，以免受罰。

」字樣，提醒受處分人儘速辦理重

新驗車及領牌。 

二、加強前項輔導及宣導措施，101年度未稅、

逾檢註銷車輛仍使用公共道路，依使用牌

照稅法第28條第1、2項規定裁罰件數2,308

件，較100年度2,428件，減少4.94%。 

三、101年度共受理違章案件計2,434件，裁罰件

數共計2,309件，裁處罰鍰金額2,555萬元；

其中使用牌照稅裁罰件數計2,308件，裁處

罰鍰金額2,551萬2千元、房屋稅裁罰件數計

1件，裁處罰鍰金額3萬8千元。免罰案件計

125件，其中使用牌照稅計113件、房屋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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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救濟案

件之處理 

 

 

 

 

 

 

 

 

 

 

 

 

 

 

 

 

 

 

 

 

 

 

件、娛樂稅11件。 

102年度1至3月底止，受理違章案件計439

件，裁罰件數419件，裁處罰鍰金額509萬4

千元，免罰案件19件，餘1件尚在審理。 

 

一、行政救濟案件自收文至結案，皆依規定登

載於行政救濟案件辦理情形登記簿，並登

錄電腦列管。 

二、對於行政救濟案件經變更或撤銷原處分之

案件，均逐案分析變更或撤銷之原因，作

為嗣後業務改進之參考，並列入稅務法令

講習之重點。 

三、對於復查之申請，均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

第4項規定，於接到申請書後2個月內作成復

查決定書，通知納稅義務人。 

四、行政救濟案件辦理情形： 

（一）復查： 

100年度未結案件1件（地價稅），

101年度受理復查案件10件（土地

增值稅1件、房屋稅1件、使用牌照

稅1件、地價稅7件），共計11件。

經電話協談撤回復查申請者1件（

使用牌照稅），經協談終止訴訟程

序者1件（房屋稅），其餘9件經復

查決定維持原處分（土地增值稅1

件、地價稅8件）。 

102年度截至3月底止申請復查案

件0件。 

（二）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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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未結案件5件（房屋稅3件

、特別稅2件），101年度受理訴願

案件2件（地價稅、使用牌照稅）

，共計7件。經本局自行審查撤銷

原處分者1件（地價稅），訴願人自

行撤回者1件（房屋稅），訴願不受

理2件（房屋稅、使用牌照稅），訴

願駁回3件（房屋稅1件、特別稅2

件）。  

102年度截至3月底止提出訴願案

件0件。 

（三）行政訴訟第一審： 

100年度未結案件3件（地價稅、房

屋稅、特別稅），101年度提出行政

訴訟者1件（特別稅），共計4件。

除1件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原

處分（房屋稅），已於102年1月提

上訴，餘3件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駁回（地價稅1件、特別稅2

件）。 

102年度截至3月底止提起行政訴

訟者0件。 

（四）行政訴訟第二審： 

100年度未結案件4件（房屋稅3件

、地價稅1件），101年度提出上訴

者3件（地價稅1件、特別稅2件）

，共計7件。撤回上訴者2件（地價

稅），原判決廢棄、發回高等行政

法院者1件（特別稅），經 高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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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理欠稅及

罰鍰執行 

 

 

 

 

 

 

 

 

 

 

 

 

 

 

 

 

 

 

 

 

 

 

法院駁回者4件（房屋稅3件、特別

稅1件）。 

102年度截至3月底止提起行政訴

訟者0件。 

 

一、訂定101年及102年度「防止新欠清理舊欠工

作計畫」、「清理債權憑證執行計畫」、「鉅

額欠稅清理執行計畫」及「小額欠稅清理

計畫」等，俾維護租稅公平加強欠稅案件

移送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強制執行，以提

昇欠稅徵起率。 

二、為提昇稅單送達率，加強內部控管，並運

用健保、戶役政及國稅地方稅資訊系統，

查詢欠稅人之 新地址資料，積極辦理繳

款書送達及欠稅案件取證作業。並在各項

稅捐繳納及滯納期間利用宣導摺頁、電話

語音、簡訊及納稅查詢單等方式辦理催繳

作業。 

三、欠稅案件移送強制執行辦理情形： 

（一）101年度移送執行案件共計15,835

件，金額1億283萬9千元，債權憑

證再移送3,375件，金額2,145萬7千

元，合計19,210件，金額1億2,429

萬6千元。移送徵起10,354件，金

額6,662萬2千元，再移送徵起2,395

件，金額1,301萬2千元，合計徵起

12,749件，金額7,963萬4千元。 

（二）102年截至3月底止，辦理欠稅案件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一般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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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案件1,762件，金額1,210萬元；

債權憑證再移送執行再移送489件

，金額305萬6千元，合計2,251件，

金額1,515萬6千元。移送徵起2,091

件，金額1,377萬4千元，再移送徵

起513件，金額262萬元，合計徵起

2,604件，金額1,639萬4千元。 

四、辦理稅捐保全： 

（一）發現欠稅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跡象

或欠稅金額達10萬元以上之鉅額

欠稅者，就其財產函請地政及監理

單位辦理禁止財產處分登記： 

1.101年度辦理禁止財產處分登記

計144件，欠稅金額2,011萬5千元

；對於已繳清或逾徵收期案件辦

理塗銷禁止財產處分登記計295

件，金額7,841萬1千元。計徵起486

件，金額1,340萬元。尚在禁止處

分登記案件，計1,105件，金額1

億9,138萬4千元。 

2.102年1至3月底止，新增禁止財產

處分登記計31件，欠稅金額542萬

7千元。辦理塗銷禁止財產處分登

記計31件，金額640萬3千元。計

本年度徵起87件，金額180萬8千

元。尚在禁止處分登記案件，計

1,105件，金額1億9,040萬8千元。 

（二）為確保租稅債權，對於欠稅人不動

產經法院查封者，依據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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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復法院公文副本向地方法院聲

報債權：  

1.101年度辦理土地增值稅、地價

稅、房屋稅優先及一般稅款參與

債權分配1,223件，金額2,650萬

元，其中956件，已解繳稅額2,129

萬元。 

2.102年截至3月底止，辦理土地增

值稅、地價稅、房屋稅優先及一

般稅款聲報參與債權分配364件

，稅額921萬3千元，其中295件，

已解繳稅額472萬2千元。 

（三）限制欠稅人或營利事業負責人出

境： 

1.個人欠稅額達100萬元、營利事業

欠稅額達200萬元以上者，函報財

政部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

制欠稅人出境。 

2.報財政部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辦理限制出境及解除限制出境

辦理情形如下： 

（1）98年度限制出境者：1件。 

（2）101年度限制出境者：2件。 

（3）101年度解除限制出境者：

０件 

（4）截至102年3月底止，尚有3

人限制出境。 

五、債權憑證清理： 

（一）101年1月1日累計執行（債權）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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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26,304件 ， 金 額 1億 7,920萬 2千

元。101年新增執行（債權）憑證

6,158件，金額4,364萬3千元，運用

電腦檔案交查及人工逐案清理，查

有新增財產、所得、存款再移送

3,375件，金額2,145萬7千元，徵起

2,395件，徵起欠稅金額1,301萬2千

元，101年12月底尚有執行（債權）

憑證23,434件，金額1億5,442萬2千

元。 

（二）102年1月1日尚有執行（債權）憑

證 23,434件 ， 金 額 1億 5,442萬 2千

元。102年3月新增執行（債權）憑

證822件，金額527萬5千元，運用

電腦檔案交查及人工逐案清理，查

有新增財產、所得、存款再移送再

移送489件，金額305萬6千元，徵

起513件，徵起欠稅金額262萬元，

102年3月底尚有執行（債權）憑證

23,126件，金額1億5,232萬8千元。

本府地方稅務局刻正積極運用相

關資料，蒐集欠稅人可供執行財產

再辦理移送執行。 

六、欠稅大赦執行成效： 

（一）100年11月23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23條第5項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96年3月5日修正前

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

正之日起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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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執行。但截至101年3月4日，

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金額達新臺

幣50萬元以上者，自96年3月5日起

逾10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再執

行。 

（二）上開自96年3月5日修正前案件計有

4,244件，金額6,383萬5千元。案經

本府地方稅務局積極清理後，截至

101年 3月 4日 止 ， 欠 稅 數 計 減 少

4,197件，金額減少4,826萬5千元，

剩餘47件，金額1,557萬元。適用

欠 稅 大 赦 生 效 條 款 101年 3月 4日

止，依法必須註銷16件，欠稅金額

為12萬2千元，其餘31件之納稅義

務人每人金額超出50萬元以上之

欠稅應再追稅5年，至106年3月4

日止。 

（三）100年11月23日新修正欠稅大赦再

生 效 期 為 106年 3 月 4日 ， 累 計 31

件，共7戶合計1,545萬7千元欠稅

案件，應再追欠5年。本府地方稅

務局將與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持

續加強清理。 

（四）至101年12月底止，繳納金額2萬4

千元，尚有22件（計7戶），欠稅金

額1,543萬3千元。 

（五）經積極清理，截至102年3月底止，

繳納金額6萬元，尚有22件（計7

戶），欠稅金額1,537萬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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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稅務資料電

子作業 

一、系統執行 

 

 

七、本縣欠稅清理績效： 

（一）本縣地方稅至101年1月1日止，欠

稅數52,728件，欠稅金額3億2,701

萬 3 千 元 。 101 年 度 新 增 欠 稅 數

15,742 件 ， 欠 稅 金 額 7,294 萬 6 千

元。截至101年12月底止，欠稅總

數 68,470 件 ， 合 計 欠 稅 金 額 3 億

9,995萬9千元；經清理後，截至12

月底止合計徵起21,553件，徵起欠

稅 金 額 1 億 3,797 萬 1 千 元 ， 尚 有

46,917件，欠稅金額2億6,198萬8千

元。 

（二）本縣地方稅至102年1月1日止，欠

稅數46,917件，欠稅金額2億6,198

萬8千元。102年3月底止新增欠稅

數2,026件，欠稅金額2,254萬1千

元。截至102年3月底止，欠稅總數

48,943件，金額2億8,452萬9千元；

經清理後，截至3月底止合計徵起

7,702件，徵起欠稅金額3,892萬7千

元，尚有41,241件，欠稅金額2億

4,560萬2千元。本府地方稅務局正

積極加強清理。 

 

 

 

一、辦理地方稅各稅籍主檔維護及開徵作業系

統執行。 

二、退稅作業，由每週1次加速為每週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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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共辦理退稅件數7,481件、金額3,474萬

7千元，退稅抵欠件數732件，金額97萬元。 

    102年1至3月共辦理退稅件數1,068件、金額

759萬2千元，退稅抵欠件數154件，金額19

萬元。 

三、辦理賦稅再造各稅系統新增修撰程式測試： 

    101年度新增修撰系統共3,055支程式均已

完成測試，順利執行各項稽徵作業。 

102年1至3月新增修撰系統共380支程式均

已完成測試，順利執行各項稽徵作業。 

四、自行開發程式，簡化作業並提升稽徵效能

為提昇作業效能，檢視作業流程，突破舊

有思維，就業務單位需求，自行開發程式，

以自動化取代人工作業，節省作業時間。 

101年度自行開發程式共12案，行政支援需

求41案，102年1至3月共提供19案行政支援

需求。 

五、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建置雲端「智慧

型地方稅資訊平台」： 

（一）導入雲端技術，集中整體稅務資訊

，全面進行稽徵作業流程再造，44

個應用系統功能更新及30個新興

系統建置。 

（二）為執行「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計

畫-地方稅建置案」，財政部編列

7.95億元開發應用軟體及建置主

機資料庫，本府地方稅務局配合擬

定中程作業計畫，共編列1,008萬

5,000元，分別於101年編列50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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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管理 

7,000元， 102年編列506萬8,000元

，建置就地端之網路環境及相關軟

硬體設備。 

 （三）執行情形： 

1.101年已完成基礎系統及公文線

上簽核、人事、差勤、薪資、電

子表單等辦公室自動化系統上

線。 

2.102年預計完成64個系統上線。 

（四）執行效益: 

1.藉由財政資訊中心統籌維運地方

稅務主機，達成資源集中管理、

資訊共享，節省建置及維護成本。 

2.透過雲端「智慧型地方稅資訊平

台」提升稽徵效能及服務品質 

（1）以納稅義務人為中心，透過

資訊整合，提供跨縣市、跨

稅目、跨機關及跨國地稅之1

站式整合服務。 

（2）建置跨機關資料交換機制，

減少資料查調時間，減輕民

眾提供憑證之困擾。 

（3）國稅及地方稅賦稅資源共構

共用，提昇稅務查審效率，

節省稽徵成本。 

 

一、創新建置文件加密管理系統，自動加密並

存放於受管制磁碟，非經核准不得攜出或

列印，確保課稅資料安全，強化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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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機制。 

二、訂定「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計畫」，辦理

2次社交工程演練，第1次演練開啟社交工程

郵件率為14.51%，附件點閱率12.9%，第2

次演練，開啟社交工程郵件率降為6.45%，

附件點閱率降為4.83%，開啟率及點閱率遠

低於計畫標準值26%及15%，顯示同仁均具

良好資安意識。 

三、辦理資訊設備維護管理，稅務主機、資料

庫效能監控、異常分析排除及備援作業，

達資訊設備高效能服務。 

四、加強辦理資訊作業模擬災變回復演練，確

保災變復原能力： 

（一）訂定「網路設備模擬災變回復作業

演練計畫」，辦理路由器及防火牆

毀損時之災變復原演練，驗證網路

設備備援機制之可用性。 

（二）訂定「資料庫災變回復演練計畫」

，模擬資料庫應用系統主機磁碟陣

列毀損，緊急復原作業，驗證災變

後測試主機、磁碟陣列及備援媒體

之可回復性。 

（三）101年共辦理3次災變回復演練作

業。 

五、加強資訊安全機制，確保課稅資料安全： 

（一）建置多層次網路安全防護機制，有

效阻隔駭客攻擊。 

（二）成立「資訊稽核小組」每年定期辦

理 資 訊 專 案 稽 核 及 資 訊 內 部 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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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防杜弊端發生，達到預防矯治

功能。 

1.資訊專案稽核：101年定期針對「

資料庫管理」辦理專案稽核，稽

核資料庫管理9項作業，稽核結果

有3項建議改進事項，均已完成矯

正措施，並解除列管。 

2.資訊內部稽核：每年針對資訊安

全作業13大項160細項進行查核

，查核建議改進事項4項，均已完

成矯正措施，並解除列管。 

3.每月稽核土地歸戶資料查詢管制

情形，稽核結果，未發現不法情

事。 

4.辦理使用者帳號管制及資料庫授

權異動管制稽核作業；101年度稽

核22次。102年1至3月稽核4次，

查核結果均符合規定，未發現不

法情事。 

（三）每月針對各稅課徵補退稅案件抽查

及辦理內部業務稽核檢查： 

1.辦理大額50,000元以上及一般退

稅案件抽查。 

101年度共查核116件。102年1至3

月共查核12件，查核結果均符合

規定。 

2.辦理稅額異動5,000元以上稽核。 

101年度共查核96件。102年1至3月

共查核10件，查核結果均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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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每月查核退稅納稅義務人與退稅

受款人身分證號不一致情形查，

核結果均符合規定。101年共查核

78件，102年1至3月共查核2件，

查核結果均符合規定。 

（四）於各業務單位設置專責查核人員，

查核透過連線查詢戶政及全國財

產查調案件之正當性。 

 

 

 


